
第三节 函证

四、函证的实施和评价

（一）对函证过程的控制

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函证的全过程保持控制。

1.函证发出前的控制

（1）询证函经被审计单位盖章后应当由注册会计师直接发出！

（2）为使函证程序能有效实施，在询证函发出前，注册会计师需要恰当地设计询证函，并对各项资料进行充

分核对。

①询证函中填列的需要被询证者确认的信息是否与被审计单位账簿中的有关记录保持一致。

②考虑选择的被询证者是否适当，包括被询证者对被函证信息是否知情、是否具有客观性、是否拥有回函的

授权等。

③是否已在询证函中正确填列被询证者直接向注册会计师回函的地址。

④是否已将部分或全部被询证者的名称、地址与被审计单位有关记录进行核对，以确保询证函中的名称、地

址等内容的准确性。可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拨打公共查询电话核实被询证者的名称和地址；通过被

询证者的网站或其他公开网站核对被询证者的名称和地址；将被询证者的名称和地址与被审计单位持有的相

关合同、发票等文件中的相关信息进行核对。

2.不同方式发出询证函时控制措施（邮寄、跟函、电子）

（1）邮寄

为避免询证函被拦截、篡改等舞弊风险，在邮寄询证函时，注册会计师可以在核实由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被询

证者的联系方式后，不使用被审计单位本身的邮寄设施，而是独立寄发询证函。

（2）跟函

①如果被询证者同意注册会计师独自前往被询证者执行函证程序，注册会计师可以独自前往；

②如果注册会计师跟函时需要被审计单位员工陪伴，注册会计师需要在整个过程中保持对询证函的控制，同

时，对被审计单位和被询证者之间串通舞弊的风险保持警觉。

（3）电子

①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电子函证已成为趋势。目前实务中，电子询证函平台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是专门提供询证函平台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例如中国银行业协会的银行函证区块链服务平台）

另一类是被询证者（例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自身的电子询证函平台。这两类平台的性质不同，前者是为

注册会计师、被审计单位和被询证者提供网上平台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后者则是被询证者自主负责的平台，

两者相关的系统设置和函证流程也有明显区别。

②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估使用不同平台的安全可靠性。

a.第三方电子询证函平台独立性风险，即电子询证函平台在形式上或实质上没有独立于被审计单位的风险。



b.第三方电子询证函平台安全性风险，主要包括：一是函证相关方的身份真实性风险；二是第三方电子询证

函平台的操作风险，如操作电子函证核心业务（如回函）的人员未经适当的授权；三是第三方电子询证函平

台信息传输安全性风险，如发函和回函信息可能被拦截、修改、删除和泄露等；四是第三方电子询证函平台

记录函证控制过程的完整性风险。

③对于第三方电子询证函平台，注册会计师需要考虑实施的评估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a.评估第三方电子询证函平台聘请的信息安全认证机构或专业人员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独立性，并记录

相关评估过程、获取的证据和得出的结论；

b.取得第三方电子询证函平台聘请的信息安全认证机构颁发的信息系统安全测评证书或专业人员出具的鉴证

报告等由电子询证函平台定期公开发布的信息，了解第三方电子询证函平台及其所有者和运营商的组织架构、

是否存在被监管机构处罚、是否存在涉诉信息等与电子询证函平台的独立性、安全可靠性等方面相关的信息，

评估通过第三方电子询证函平台收发电子询证函是否可靠。同时，记录其依据信息安全认证机构颁发的信息

系统安全测评证书或专业人员出具的鉴证报告来合理评估第三方电子询证函平台可靠性的过程、获取的证据

及得出的结论；

c.了解第三方电子询证函平台聘请的信息安全认证机构或专业人员测试的范围、实施的程序、程序涵盖的期

间以及自实施程序以来的时间间隔，评估信息安全认证机构或专业人员的工作是否支持通过第三方电子询证

函平台实施函证程序的可靠性。

评估第三方电子询证函平台可靠性的工作通常在会计师事务所层面实施，而无须由单个审计项目组来实施。

（二）积极式函证未收到回函时的处理

1.如果在合理的时间内没有收到积极式询证函回函，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必要时再次向被询证者寄发询证函。

2.如果未能得到被询证者的回应，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

3.在某些情况下，如果CPA识别出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且取得积极式函证是必要程序，则下列情况下，替

代程序不能提供CPA所需要的审计证据：

（1）可获取的佐证管理层认定的信息只能从外部获得；

（2）存在特定舞弊风险因素。（例如：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员工和（或）管理层串通使注册会计师

不能信赖从被审计单位获取的审计证据。）

【提示】取得积极式回函如果是必要程序，如果未获取回函，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其对审计工作和审计意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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